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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标准化协会（CAS）是组织开展国内、国际标准化活动的全国性社会团体。制定中

国标准化协会标准（以下简称：中国标协标准），满足企业需要，推动企业标准化工作，是中

国标准化协会的工作内容之一。中国境内的团体和个人，均可提出制、修订中国标协标准的

建议并参与有关工作。 
中国标协标准按《中国标准化协会标准管理办法》进行制定和管理。 
中国标协标准草案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并得到参加审定会议的 75%以上的专家、成

员的投票赞同，方可作为中国标协标准予以发布。 
在本标准实施过程中，如发现需要修改或补充之处，请将意见和有关资料寄给中国标准

化协会，以便修订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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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版权为中国标准化协会所有，除了用于国家法律或事先得到中国标准化协会的许可外，

不得以任何形式或任何手段复制、再版或使用本标准及其章节，包括电子版、影印件，或发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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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标准化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标准化协会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绍兴科艺标准技术咨询有限公司、浙江旅游职业学院、浙江省民宿产业联合

会、浙江旅游职业学院无障碍旅游研究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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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托养机构生活照料及护理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残疾人托养机构生活照料及护理服务的术语和定义、基本原则、机构要求、

人员要求、生活照料及护理要求、能力训练、档案管理和服务质量保障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残疾人托养机构为不能独立实现日常生活活动的残疾人提供全天候生活照

料及护理服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

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

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6341  残疾人残疾分类和分级 
GB/T 37516-2019  就业年龄段智力、精神及重度肢体残疾人托养服务规范 

GB 50300-2013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 

GB 50763-2012 无障碍设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3.1  

残疾人托养机构 care services institution for the disabled 

为残疾人提供生活照料及护理、生活自理能力训练、社会适应能力辅导、运动功能训练、

职业康复与劳动技能训练等专业服务的各类机构（以下简称机构）。 

[来源：GB/T 37516-2019，3.1] 

4 基本原则 

4.1 以人为本，护理先行，突出抓好护理服务质量。 

4.2 以残疾人为机构，以质量为核心的服务方式。 

5 机构要求 

5.1 应有合法的经营资质和相关资质证件，并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明示相关证照等。 

5.2 应有与其业务范围相适应的管理人员和护理人员。 

5.3 应制定本机构的经营管理制度并组织实施。 

5.4 应建立完善的残疾人护理专业培训体系并对护理人员进行适时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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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机构应有固定的服务场所，面积达标，房屋建筑质量应符合 GB 50300-2013的规定。选

址宜在方便残疾人出入的交通便利之处，且有两个方向的出入口。 

5.6 室内环境应整洁、卫生，空气畅通，宜有充足的采光条件；无障碍设施应符合 GB 

50763-2012“8.4”和“8.5”的条款要求。 

6 人员要求 

6.1 管理人员 

6.1.1 具有 2年以上相关业务领域的管理经验，熟悉与养老助残相关的法律法规与政策，具

有良好的组织、沟通与协调能力，尊重残疾人，有较强的助残服务意识。 

6.1.2 持有与岗位相适应的职业资格证书或证明。 

6.1.3 应定期参加残疾人托养服务管理的培训。 

6.2 护理人员 

6.2.1 应持有与岗位相适应的有效的职业资格证书。 

6.2.2 应掌握基本护理理论、基本护理知识、基本护理技能。掌握整体护理知识和技能，熟

练运用不同护理方法护理不同需求残疾人。 

6.2.3 定期参加符合相关专业规范要求的业务学习或专业培训。 

6.2.4 人员仪容仪表、 言行举止应满足： 

——仪容仪表整洁端庄，注意个人卫生，统一着装； 
——态度亲切和蔼、举止礼貌文雅； 
——尊重残疾人文化和民族差异、营造温馨舒适的服务环境。 

6.3 生活照料人员 

生活照料人员应符合以下标准要求： 

——应经过上岗培训，具备相应业务能力，熟悉岗位职责和工作程序； 

——主动热情，精神饱满，举止端庄大方，使用文明用语； 

——个人卫生情况良好； 

——尊重残疾人的人格尊严和合法权利。 

7 生活照料及护理要求 

7.1 卫生照料 

7.1.1 个人护理 

7.1.1.1 夏季应每日协助残疾人更换贴身衣物，其他季节每周不少于三次，衣物有明显污渍

时，应及时换洗。 

7.1.1.2 应协助卧床残疾人每 2-3小时翻身一次，防止压疮发生。 

7.1.2 晨晚间照料 

应每日对残疾人进行晨晚间护理，协助残疾人洗脸、刷牙、洗脚、擦身、洗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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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居室整理 

7.1.3.1 保持残疾人居室清洁、安全、舒适、无异味。 

7.1.3.2 每日进行地面、卫生间的清扫，开窗通风，擦拭桌面。 

7.1.3.3 各种物品摆放整齐，居室、过道禁止堆放杂物。 

7.1.3.4 保持床单位整洁，床单被套宜每半月换洗一次，床单被套有明显污渍时，应及时换

洗。 

7.2 睡眠照料 

7.2.1 调节情绪 

对残疾人开展心理疏导，减轻其焦虑、恐惧等不良情绪，平静心情，帮助入睡。 

7.2.2 睡眠知识宣教 

教导残疾人自我处理失眠的各种措施，如定时就寝，热水泡脚，适度运动等。 

7.2.3 提供良好环境 

 提供清洁、安静、温湿度适宜、光线合适、无噪音、无异味的良好睡眠环境。 

7.2.4 使用药物 

 残疾人使用催眠药、抗焦虑药物及镇静剂等药物时，应做好用药护理和药效及副作用的

观察。 

7.3 饮食照料 

7.3.1 进食前半小时停止打扫卫生，整理与进食无关的物品。 

7.3.2 护理人员应衣帽整洁、洗手、戴口罩，协助残疾人采取舒适的进食体位，并给予适当

支托。 

7.3.3 对能自行进食但需要协助的残疾人，应将食物、餐具等放在残疾人易取放的位置，给

予必要的帮助。 

7.3.4 对不能自行进食或视力障碍的残疾人，应给予喂食，并根据残疾人的进食习惯、进食

的次序与方法等耐心喂食，每次喂食适量，喂食速度适中，温度适宜，以便咀嚼和吞咽，饭

和菜、固体和液体食物应轮流喂食。 

7.3.5 用餐过程加强巡视，观察进食情况，评估饮食营养需求是否得到满足。  

7.3.6 加强对抢食、暴饮暴食等不良饮食行为的管理。 

7.3.7 进食后及时撤去餐具，提醒和协助残疾人洗手、漱口或做口腔护理。 

7.3.8 做好进食记录（如进食种类、量、进食时和进食后的反应等）。 

7.4 排泄照料 

7.4.1 注意保护残疾人隐私，便后及时通风。 

7.4.2 体弱的残疾人排便时，应予身体适当的支托。 

7.4.3 为女性残疾人清洁时应注意水温，注意从上向下，由前向后擦洗，以免粪便污染尿

道，造成泌尿系统感染。 

7.4.4 处理便盆时，注意观察残疾人粪便、尿的颜色、性状等，以便及时发现异常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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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5 便秘的残疾人应注意指导其多喝水，多吃含粗纤维丰富的食物，必要时协助残疾人进

行腹部按摩。 

7.4.6 腹泻的残疾人应注意饮食调理，酌情给予清淡的流质或半流质食物，避免摄入油腻、

辛辣、高纤维食物等。 

7.5 冷热护理 

7.5.1 应由专业护理人员完成，避免对残疾人造成伤害。 

7.5.2 应用取暖物品时应注意检查表面完好，无破损，无漏水。使用过程中，加强巡视，如

发生烫伤，应立即停止使用，进行局部降温并报告。 

7.5.3 对于存在感觉、运动功能障碍的残疾人，不宜使用热水袋等取暖物品。 

7.5.4 冷护理时应观察残疾人用冷部位的血液循环状况，如出现皮肤苍白、青紫或有麻木

感，应立即停止用冷措施。 

7.6 给药护理 

7.6.1 应由专业护理人员进行操作。 

7.6.2 根据医嘱用药，医疗药品使用严格按照医嘱执行。代发代管医疗药品，应有有效的委

托书。 

7.6.3 接受医疗药品时，应查阅核对就诊病历卡、处置单等，做好药品交接记录。  

7.6.4 药品应由专人、专柜保管，避免丢失、损坏和过期失效。 

7.6.5 按医嘱合理安排用药时间，发药时按三查七对原则，确保发药准确、无误。 

7.6.6 观察用药后反应，如有异常应及时通知医生。 

7.7 精神慰藉 

7.7.1 精神慰藉应由具有相关资格的护理人员进行。 

7.7.2 为托养机构内残疾人提供心理疏导、心理关爱、团体辅导等服务，提高服务对象的心

理健康水平。 

7.7.3 应每天与服务对象进行必要的交流沟通。 

7.7.4 宜在重要节假日组织开展适宜服务对象的集体活动。 

7.7.5 定期安排残疾人家属或监护人、志愿者到机构内进行活动，鼓励残疾人主动接待访客

或外出参加社区或社会公益活动。 

7.7.6 对心理或行为出现异常的残疾人应密切关注，根据必要程度，召集专业人员进行座谈

分析，为其制订行为矫正方案。对其心理和行为出现极端异常、严重影响其他服务对象正常

生活甚至人身安全的，应立即转介至专业医疗机构就诊。 

8 能力训练 

8.1 生活自理能力训练 

应按照GB/T 37516-2019中5.1.2的要求执行。 

8.2 社会适应能力辅导 

应按照GB/T 37516-2019中5.1.3的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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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运动功能训练 

应按照GB/T 37516-2019中5.1.4的要求执行。 

8.4 职业康复与劳动技能训练 

应按照GB/T 37516-2019中5.1.5的要求执行。 

9 档案管理 

9.1 档案记录应客观、真实、规范、及时。 

9.2 书写记录按照日期、时间顺序用黑色或蓝黑色水笔书写，记录者签全名。 

9.3 书写记录必须完整，突出重点，避免重复，含糊不清。 

9.4 个人档案应连续记录，以便全面掌握残疾人的情况，达到对残疾人整体化的护理效果。 

9.5 保管护理档案的房间应清洁、干燥。 护理文书按照年限顺序放置，保持页面整洁、无

污渍，防止破损。 

9.6 残疾人退托后， 整理归档，统一保管。 

9.7 不应将档案外借和擅自携出。 

10 服务质量保障 

10.1 满意度调查 

服务机构要定期或不定期通过有效的渠道和方法收集残疾人的反馈意见，做好残疾人满

意度调查，了解残疾人护理人员的服务情况，从而改进服务质量，提高服务水平。 

10.2 质量监督 

10.2.1 残疾人托养机构应当自觉接受社会及相关部门的监督，对客户反馈的意见进行登

记、整理，针对反馈意见采取纠正或改进措施，并及时对客户反馈的意见给予答复。 

10.2.2 残疾人托养机构应对服务不规范、质量不达标的护理人员提出警告并限期改进，对

多次被投诉的护理人员应进行重新培训，培训后仍不达标的应予以辞退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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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　 居室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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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4　 保持床单位整洁，床单被套宜每半月换洗一次，床单被套有明显污渍时，应及时换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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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饮食照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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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3　 对能自行进食但需要协助的残疾人，应将食物、餐具等放在残疾人易取放的位置，给予必要的帮助。
	7.3.4　 对不能自行进食或视力障碍的残疾人，应给予喂食，并根据残疾人的进食习惯、进食的次序与方法等耐心喂食，每次喂食适量，喂食速度适中，温度适宜，以便咀嚼和吞咽，饭和菜、固体和液体食物应轮流喂食。
	7.3.5　 用餐过程加强巡视，观察进食情况，评估饮食营养需求是否得到满足。
	7.3.6　 加强对抢食、暴饮暴食等不良饮食行为的管理。
	7.3.7　 进食后及时撤去餐具，提醒和协助残疾人洗手、漱口或做口腔护理。
	7.3.8　 做好进食记录（如进食种类、量、进食时和进食后的反应等）。

	7.4　 排泄照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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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6　 腹泻的残疾人应注意饮食调理，酌情给予清淡的流质或半流质食物，避免摄入油腻、辛辣、高纤维食物等。

	7.5　 冷热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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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3　 对于存在感觉、运动功能障碍的残疾人，不宜使用热水袋等取暖物品。
	7.5.4　 冷护理时应观察残疾人用冷部位的血液循环状况，如出现皮肤苍白、青紫或有麻木感，应立即停止用冷措施。

	7.6　 给药护理
	7.6.1　 应由专业护理人员进行操作。
	7.6.2　 根据医嘱用药，医疗药品使用严格按照医嘱执行。代发代管医疗药品，应有有效的委托书。
	7.6.3　 接受医疗药品时，应查阅核对就诊病历卡、处置单等，做好药品交接记录。
	7.6.4　 药品应由专人、专柜保管，避免丢失、损坏和过期失效。
	7.6.5　 按医嘱合理安排用药时间，发药时按三查七对原则，确保发药准确、无误。
	7.6.6　 观察用药后反应，如有异常应及时通知医生。

	7.7　 精神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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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6　 对心理或行为出现异常的残疾人应密切关注，根据必要程度，召集专业人员进行座谈分析，为其制订行为矫正方案。对其心理和行为出现极端异常、严重影响其他服务对象正常生活甚至人身安全的，应立即转介至专业医疗机构就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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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书写记录必须完整，突出重点，避免重复，含糊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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